德宏州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林业局，州林业局机关科室、局属各单位：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是全国40个A级自然保护区之一，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是德宏州重要生态红线区域，是德宏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11〕225号）的规定和要求，现将进一步加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进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人员管理
（一）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确因科学研究需要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德宏州林业局提出申请，经州林业局批准，持审批文件到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备案登记后，方可进入指定区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二）禁止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活动。因教学科研目的，需要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需向德宏州林业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德宏州林业局批准，持审批文件到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备案登记后，方可进入指定区域从事教学研究活动；
（三）需要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从事参观考察、旅游、放生、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需报德宏州林业局批准，持审批文件到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备案登记后，方可进入指定区域开展相关许可事项活动；
（四）外国人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开展活动，应事先向德宏州林业局提交活动计划，经德宏州林业局批准后，持审批文件到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备案登记后，方可进入指定区域开展许可事项活动；
进入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等活动。
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各管护分局、管护站要切实履行管护职责，加强保护区日常巡护管护工作，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凡不按照上述要求办理进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手续而非法进入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立即劝阻和叫停，按照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案件线索移交规定，将非法进出保护区的单位或个人移交森林公安处理。
二、进一步加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相关设施建设管理
（一）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
（二）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不得建设损害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环境质量的项目。
凡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建设与保护无关的任何设施，在缓冲区内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实验区内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各管护分局、管护站要立即叫停，并按照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案件线索移交规定，将相关单位或个人移交森林公安处理。
三、进一步加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活动成果管理
根据国家、省关于保护区管理规定，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开展科研、教学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提交活动成果的副本。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各管护分局、管护站要按照依法依规、合作共赢、成果共享原则，进一步加强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开展科研、教学活动单位和个人的管理，对于不服从管理或未按要求提供活动成果副本的单位或个人，移交森林公安处理。
 

                                                                                                                                         德宏州林业局
                                                  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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